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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Pharmaceuticals Holding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 02607) 
 

關於附屬公司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近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上海信誼聯合醫藥藥材有限公司（「信誼聯合」）收到

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上海市監局」）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滬市監反壟處

〔2025〕2024002101號），主要內容如下： 
 
上海市監局認為，信誼聯合與具有競爭關係的其他經營者，就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所實

施的一系列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反壟斷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和第三項，構成達成並實施壟斷協議行為。該規定禁止具有競爭關係的經營者達成

固定或者變更商品價格和分割銷售市場或者原材料採購市場的壟斷協議。 
 
根據《反壟斷法》第五十六條和第五十九條的相關規定，經綜合考慮違法行為的性質、程

度、持續時間和消除違法行為後果的情況等因素，以及信誼聯合主動報告了達成壟斷協議的

有關情況並提供重要證據，上海市監局決定責令信誼聯合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

人民幣115,471,142.40元，處以信誼聯合2023年銷售額的10%的罰款並減輕80%的罰款，減輕

後，實際處罰款人民幣50,335,849.29元，以上罰沒款合計人民幣165,806,991.69元。 
 
信誼聯合業務獨立運營，其2023年經審計的營業收入占本公司整體比重不足1%，因此，本次

處罰不會對本公司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上述罰沒金額分別占本公司2023年合

併財務報表所載經審計收入和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淨利潤的0.06%和4.4%，將對本公司當期

財務報表將造成一定負面影響，但影響程度有限。本公司將在規定的期限內辦理繳款手續。 
 
為切實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本公司構建常態化風險排查機制，通過有效運行的合規體系，

加強對壟斷風險的日常防範。開展相關工作時，本公司發現信誼聯合在經營甲硫酸新斯的明

注射液過程中存在涉嫌壟斷的行為。經深入調查和風險評估，本公司與信誼聯合於2024年初

主動向監管部門提交相應報告，積極配合調查，並於第一時間終止相關不當行為，對涉事責

任人員採取了解除勞動合同等處理措施，充分體現出本公司對合規經營的責任意識與堅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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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信誼聯合也因此依法獲得了相應的減輕處罰。 

 

本公司已深刻認識到壟斷行為對行業生態及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負面影響，針對暴露出的問題

採取了如下舉措： 

 

（1） 健全制度體系，深化合規培訓。本公司已制定《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反壟斷管

理辦法》及《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反壟斷指引》等規章制度，明確反壟斷合規

管理的具體要求與操作規範，並通過開展分層分類的專題培訓，持續強化全員反壟斷

合規意識，系統提升企業風險識別與防範能力。 

（2） 全面風險排查，強化合規機制。本公司已建立常態化風險排查機制，通過多輪專項核

查，系統梳理過往業務風險，積極消除潛在隱患。對容易發生壟斷風險的業務環節，

本公司重點進行了優化調整。同時，嚴格規範員工的經營行為，確保業務操作全過程

的合規性。 

此外，在全面築牢合規基礎的同時，本公司著力優化運營模式，加大創新投入，積極培育戰

略性新興業務，切實維護投資者權益與市場公平秩序，致力於構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可持續

發展格局。 

承董事會命 
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楊秋華 
董事長 

中國上海，2025年3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楊秋華先生、沈波先生、李永忠先生及董明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張文學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朝陽先生、霍文遜先生、王忠先生及萬
鈞女士。 
 
*僅供識別 
 


